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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编者按】医疗卫生事业是保障民生的重要领域，是国计民生

的大事。医疗系统比较特殊，专业性极强，特别是一些医生在其专业

领域深耕多年，成为本领域技术专家，对本单位的药品、器械评价和

使用起到重要作用，且更易得到患者信任，容易出现以权谋私现象。

这些严重的违法行为不仅破坏了行业风气，而且加重了患者就医负担，

直接侵蚀群众就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。本期纪检监察简报通报一则医

疗领域违纪违法案例，希望全院干部职工受警醒、知敬畏、存戒惧、

守底线。 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 

以案为镜 | “贪”入骨髓，骨科“第一把刀”陨落 

【案卷】 

黎孝富，男，1967 年 6 月生，四川绵竹人，1989 年 7

月参加工作。先后在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、绵竹市人民医院

工作，曾任绵竹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、骨一科主任、骨科一

病区行政主任等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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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3月，黎孝富接受绵竹市监委监察调查。 

2022 年 6月，黎孝富因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，构成职

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罪、单位受贿罪，被开除公职。 

2022 年 9月，黎孝富因犯受贿罪、单位受贿罪，数罪并

罚，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，并处罚金 20 万元，

退缴违法所得 184.89 万元。绵竹市人民医院骨科一病区犯

单位受贿罪，判处罚金 40 万元，相关人员退缴的违法所得

373.4万元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。 

【案探】 

“组织把我一步步培养成一名骨科主任，我本应该好好

感恩组织、服务患者，可是却让私欲‘麻醉’了思想，放纵

享乐主义‘占据’灵魂……”因为私欲膨胀、虚荣心作祟，

让医生这个神圣的职业蒙了羞，黎孝富在忏悔书中愧疚不已。 

刚参加工作时，黎孝富还怀着“救死扶伤、治病救人”

的理想和初心，勤于钻研、踏实肯干，随着临床实践的积累，

他的医术也日渐精湛。2010 年 9月，他因成绩突出，当上了

绵竹市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，不久后又被任命为骨科主任，

成为科室主要负责人。一心扑在医疗事业上的他，救治了一

个又一个病人，许多患者“口口相传”，纷纷慕名前来看病。

那时的他，尚未丢弃“医者仁心”的情怀，也因此在绵竹骨

科界赢得了骨科“第一把刀”的美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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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职务的晋升，越来越多的耗材供应商主动前来“结

交”黎孝富。看见商人们开豪车、出入高档酒店，黎孝富的

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：“自己也算是一名专家，水平和能力

一流，有好车接送、有人请客吃饭，也是理所应当。” 

2011 年 9月，作为骨科负责人的黎孝富，自然也成为了

骨科材料类评标小组成员。正是因为这一转变，四川某医疗

器械有限公司材料配送商张某某随即找到他，希望他在骨科

耗材招标采购中给予帮助，并承诺按照销售额比例支付 30%

的回扣，其中 5%归黎孝富个人所有，剩余 25%给予骨科科室。

黎孝富经不住耗材供应商的多次劝说，更没能经受住金钱的

诱惑，便同意了张某某的“建议”。 

于是，在 2011 年骨科耗材评标过程中，黎孝富给予张

某某所挂靠的医疗器械公司高评分，让其顺利中标，他不仅

个人拿到 3.41万元，而且从科室回扣中再次分得 4.8万元。 

这样的“合作”一直持续到 2015年。2015 年 10月，绵

竹市人民医院骨科被分为骨一科和骨二科，黎孝富担任骨一

科主任。 

为规避自身风险，黎孝富找到张某某，要求将 30%的回

扣都给予骨一科科室，不再单独给予个人回扣。同时，为掩

人耳目，黎孝富和张某某达成“协议”，先后将中标配送企

业更名为 5家医疗器械供应商，并与绵竹市人民医院签订骨

科材料采购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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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“合作”达成后，黎孝富便更加“放心大胆”地开

始了他的贪腐之路，经常为患者动手术的黎孝富，却没有为

自己动动“去腐”的手术，腐败的“毒素”逐渐侵肤蚀心、

“病入骨髓”。 

背离救死扶伤的初心使命，成为“靠医吃医”的金钱“奴

隶”，黎孝富最终走向了违纪违法的深渊，亲手把自己苦心

打造的骨科“第一把刀”的金字招牌砸毁。 

经查，2011 年 9月至 2020 年 12月，黎孝富在担任绵竹

市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、主任期间，个人收受配送商所送现

金回扣共计 41.62 万元，多次安排科室医生或本人代表科室

收受配送商所送现金回扣共计 516.67 万元，其中黎孝富本

人分得 143.27 万元。同时，黎孝富还存在多次违规收受管

理服务对象名烟、名酒等违纪违法行为。 

【案析】 

黎孝富作为一名骨科医生，本应该忠于职业道德和医德

医风，为患者的健康和生命负责，但是他却法律意识淡薄，

多次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名烟、名酒等礼品，利用职务上

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回扣，涉嫌受

贿犯罪。作为骨科一病区负责人，黎孝富在科室内共同商议

收受金额、收款方式、分配方案，多次安排医生或由其本人

代表科室收受巨额回扣，他和绵竹市人民医院骨科一病区涉

嫌单位受贿罪，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、不收手，性质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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劣，情节严重，应予严肃处理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

法》有关规定，黎孝富受到开除公职处分；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刑法》有关规定，黎孝富的行为应当认定构成受贿罪

及单位受贿罪，绵竹市人民医院骨科一病区应当认定构成单

位受贿罪。 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 

第十五条：监察机关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

察： 

…… 

（四）公办的教育、科研、文化、医疗卫生、体育等单

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； 

…… 

第四十五条：监察机关根据监督、调查结果，依法作出

如下处置： 

…… 

（二）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、记过、

记大过、降级、撤职、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； 
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 

第三百八十五条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索

取他人财物的，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，

是受贿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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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，违反国家规定，收受各种

名义的回扣、手续费，归个人所有的，以受贿论处。 

第三百八十七条：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

位、人民团体，索取、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

情节严重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 

前款所列单位，在经济往来中，在账外暗中收受各种名

义的回扣、手续费的，以受贿论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（作

者：米明孚 胡进文 陈旭） 

 

 

（来源：“廉洁四川”网站） 


